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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國立臺灣大學 函
地址：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

號

聯絡人：沈湯龍

電話：02-3366-4998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校生技字第11000794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探討前瞻生物技術發展趨勢研討會活動海報、探討前瞻生物技術發展趨勢研討會

活動說明 (1100079457-0-0.jpg、1100079457-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辦理「生技之道~探討前瞻生物技術發展趨勢研

討會」活動說明及海報，惠請公告於貴校網站及布告欄宣

傳周知，並轉知貴校生物科教師與家長會，鼓勵學生報名

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活動係逢「BIO Asia Taiwan 2021 亞洲生技大展」於

展場辦理，包含給高中生的參訪活動、邀請國際生技產業

家分享學思歷程、並進行參訪報告競賽。

二、活動時間：110年11月6日(星期六) 10時至15時。

三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南港展覽館二館 (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2

號)。

四、參加方式：請掃描海報電子檔之QR code或至活動網站報

名： https://www.pathway.bio (高中組共40位名額，額

滿提前截止)，活動當日9時30分至10時現場報到驗證身分

進場。

五、相關活動訊息，請參考附件活動說明或至活動網站查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北一女中 1101103

*MRAA1106011887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六、主辦單位聯絡電話：02-66041610 (承辦人：程海平小姐) 

/ 02-33664998 (辦公室)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高中

副本：生命科學院、生物資源暨農學院、醫學院、生化科技學系、生物技術研究中心

校長 管中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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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11887  
主旨：檢送本校辦理「生技之道~探討前瞻生物技術發展趨勢研討會」活動說明及海報，  
惠請公告於貴校網站及布告欄宣傳周知，並轉知貴校生物科教師與家長會，鼓勵學生報  
名參加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1 谷鴻美 送陳/會 110/11/03 16:47:57  
1.E-mail轉知校生物科教師與家長會及學生園地公告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陳怡靜 送陳/會 110/11/03 17:16:29  
1.E-mail轉知校生物科教師與家長會及學生園地公告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陳汶靖 送陳/會 110/11/07 11:12:53  
1.E-mail轉知本校生物科教師與家長會及學生園地公告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，活動日期為假日無課務。     
3.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4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室1 賴佳伶 會畢 110/11/08 09:23:12  
一、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略以，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  
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，給予公假，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 
。第13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  
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其課（職）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     
二、陳請鈞核後，倘有教師報名研習，請依請假手續規定確實至差勤系統辦理公假申請  
。   

5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黃勝君 會畢 110/11/08 09:39:08  
    

6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秘書 陳怡芬 決行 110/11/08 10:47:30  
如擬   


